关于第119届广交会出口展企业位置
安排方案公示的通知
各交易团（分团），各进出口商会、外资协会：
第119届广交会出口展照明产品等7个展区品牌展位企业及第二批一般性展位特装企业位置安排方案（展位图）陆续于广交会官方网站www.cantonfair.org.cn进行公示。其中品牌展位企业位置安排方案公示期为72小时（至2月27日下午），第二批一般性展位特装企业位置安排方案公示期为48小时（至2月26日下午），请各交易团（分团）通知相关企业查阅。
如对企业位置安排方案有异议，各交易团（分团）可在公示期内将本团意见汇总后去函相关商会，并抄送广交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。本轮公示涉及的展区如下：
一、品牌展位企业位置安排方案涉及的展区
第一期：照明产品；
第二期：餐厨用具，日用陶瓷，工艺陶瓷，玻璃工艺品，节日用品，家居装饰品。
二、第二批一般性展位特装企业位置安排方案涉及的展区
第一期：
展厅区域：汽车配件，动力、电力设备，电子消费品及信息产品，建筑及装饰材料，卫浴设备；
中央通道区域：大型机械及设备，通用机械、小型加工机械及工业零部件，动力、电力设备，汽车配件，电子消费品及信息产品；
第二期：
中央通道区域：餐厨用具，玻璃工艺品，日用陶瓷，工艺陶瓷，园林用品；
第三期：
展厅区域：食品、箱包。
广交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联系人：陈智新 
电话：020-89138567        传真:020-89138550
  特此通知。
广交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
            2016年2月24日
